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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中金公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

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

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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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4]382 号文核准，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可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90 亿元公司

债券。 

二、债券名称：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简称“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4 伊泰 01 

四、发行主体：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品种、发行规模及票面利率：本期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

率品种，发行规模为 45 亿元，票面利率为 6.99%。 

六、债券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元。 

七、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八、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

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

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九、起息日：2014 年 10 月 9 日。 

十、付息日：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0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一、兑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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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二、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

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

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

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

金。 

十三、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四、信用等级：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十五、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十六、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

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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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是由内蒙古伊泰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泰集团”）独家发起，通过发行境内上市外资

股（B 股）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初始注册资本 36,600 万元。

公司于 1997 年 8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B 股上市，股票代码

为 900948；2012 年 7 月 12 日，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股票代码为 3948。至此， 公司成为国内首家“B+H”股上市的煤炭

企业。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注册资本为 325,400.70 万元，控股股

东为伊泰集团，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0,000.00 万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49.17%，法定代表人张东海， 无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要从事煤炭的生产与销售、煤化工以及铁路运输等业务， 

其中，煤炭板块是公司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截至 2018 年末，公司

在产矿井 9 座，煤炭资源储量 26.24 亿吨，可开采储量 16.18 亿吨。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2018 年，煤炭行业保持景气，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从具体

业务看，煤炭业务仍是公司收入和利润最主要来源，收入和利润占比

均在 89%以上；煤化工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13.81 亿元，主要是

前期建设项目投产带来的销量增长所致；随着公司运输网络的完善，

运输业务收入将继续保持增长。 

（—）煤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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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仍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地方煤炭企业，煤炭资源优质，储

量丰富，成本优势明显。公司煤矿全部位于神府东胜煤田，煤炭灰分

平均值为 12.49%，硫分平均值约为 0.34%，高位发热量平均值为 

6,100 千卡/千克，属于低灰分、低硫和低磷含量及中高发热值的优质

动力煤。2018 年，公司国内采购煤单位成本为 302.47 元/吨，同比

略有下降；公司以采购内蒙古地区煤炭为主，与采购进口煤和港口煤

相比， 煤炭价格相对较低，很强的成本优势提升了公司的抗风险能

力。 

公司部分煤炭采购自关联方且集中度仍然较高；2018 年煤炭市

场仍然维持景气状态，公司煤炭产销量以及价格均较为稳定；同下游

客户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为公司煤炭销售提供了一定保障。2018 年，

公司煤炭产量 4,769 万吨，同比略有增长；外购煤炭 4,149 万吨，

同比略有下降，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49.39 亿元， 占采购总额 

41.80%，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伊泰集团和伊泰广联采购

额合计 26.59 亿元，占采购总额 22.50%，集中度较高， 关联方占

比仍然较大。 

受益于煤炭行业仍然维持景气影响，2018 年公司煤炭产销量及

价格均较为稳定，煤炭销量和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8,559 万吨和 

407 元/吨，同比均略有增长。煤矿地销、集装站地销、铁路直达和

港口销售仍是公司煤炭主要销售方式。 

受益于较高品牌知名度，公司与下游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下游主要客户仍为大型发电集团或大型工业集团；2018 年，公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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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仍在 20%以上，下游客户较为

稳定，客户集中度适中；此外，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中、长期煤炭销

售合同，并灵活调节长期合约销售和现货市场销售煤炭中外购煤炭的

比率，使得公司的平均销售价格波动小于市场水平以保持公司煤炭销

售价格的稳定。 

 

（二）煤化工业务 

公司煤化工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及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煤化工业务主要产品仍为石脑

油、柴油及其他各类油品。 

2018 年，公司生产各类油品和化工品 45.53 万吨，同比大幅增

加 26.61 万吨。随着前期建设项目投产，公司煤化工业务产销量同

比大幅增长，为公司收入提供了有益补充。 

（三）运输业务 

针对内蒙古煤炭外运瓶颈问题，公司长期以来注重发展公路、铁

路运输通道，先后投建和参控股多条煤炭铁路运输通道，逐步形成了

铁路、公路和集运站为一体的煤炭运输网络。 

公司拥有两条地方铁路运输专线（伊泰准东铁路线和呼准铁路

线），一条铁路支线（酸刺沟铁路线），还拥有一条长 122 公里的

收费公路（曹羊公路）。除自有铁路专线外，公司还参股投资了准朔、

新包神线、蒙冀线、鄂尔多斯南部铁路和蒙西至华中铁路等；同时，

通过自建和租赁方式拥有多个煤炭铁路集装站，不仅汇集公司各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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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煤炭，还收购储备当地其他矿井生产的煤炭，在煤炭调运、储

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使公司的煤炭运输网络系统更加完善。 

目前，公司自营铁路设计输送能力达到 2.2 亿吨/年，煤炭集运

能力超过了 1.0 亿吨/年，已建成覆盖公司主要矿区的完善运输网络，

为公司及周边煤炭外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综合来看，公司的煤炭运

力保障能力很强。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情况 

2018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391.8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8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1.37 亿元，同比下降

16.0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6%，较上年同期减少 2.70%。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追溯调整）1
 

2016 年 

总资产 945. 51 858. 38 709.42 

所有者权益 425. 52 384.60 285. 68 

总有息债务 433. 28 387. 44 349. 84 

营业收入 391. 85 370.09 228. 59 

净利润 51. 72 57. 14 21. 25 

经营性净现金流 97. 33 80. 75 59. 53 

毛利率 30. 39 33. 29 28. 55 

总资产报酬率 8.01 9.40 4. 91 

债务资本比率 50. 45 50. 18 55.05 

EBITDA 利息保障倍 4. 57 5. 01 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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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倍） 

经营性净现金流／总

负债 
19. 59 17. 99 14.21 

1 注：公司对 2018 年 1 月 1 日后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采用了新金融工具准则

进行：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标志 2018 年度合并及母

公司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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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382 号文核

准，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4 日公开发行了 45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截至 2014

年 10 月 14 日，已汇入发行人在中国建设银行鄂尔多斯天骄路支行开

设的账户内。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券披露使

用用途专款专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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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基本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及其他增信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

书中披露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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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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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正式起息。 

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按时支付了本期公司债券 2017 年

10 月 9 日至 2018 年 10 月 8 日期间的应付利息 31,455 万元，未出现

延迟支付本期公司债券到期利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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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出具了《内

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8 年度跟踪评级报

告》（大公报 SD[2018]089 号），发行人的主体级别为 AAA，本期

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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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

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未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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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金公司作为“14 伊泰 01”的受托管理人，于报告期内严格按

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

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各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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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其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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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9 年   月   日 


